
獎學金名稱 申請對象 申請條件 申請流程 

鄭凱安捐贈清寒獎助學金 
限化材系大學部學生或化材系研究生家中

途遭變故無法繼續完成學業者 

1、第一次申請學業總平均及格，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

者。第二次以後申請者學業總成績平均及格，須超越

前次申請學業成績。 

2、若每次申請學業總成績平均在 75 分以上者，不受(1)

款限制。每次申請操行平均成績須 80 分以上。 

備妥下列資料→找軍訓室周正中教官→將

資料送到系辦公室 

 

檢附資料： 

一、申請書一份。 

二、化材系清寒獎助學金訪談表 

三、各類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 

    如繳稅証明及其他相關証明文件。 

四、戶口名簿影本。 

五、入學至前一學期學業及五育成績單 

正本一份。（新生第一學期免附） 

六、其他可佐證申請人經濟需要協助之 

相關資料（如師長推薦書 ）。 

 

請填寫 

附件 6【化材系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表】 

附件 7【化材系清寒獎助學金訪談表】 

化材系清寒獎助學金 
限化材系大學部學生或化材所研究生家中

途遭變故無法繼續完成學業者 

1、第一次申請學業總平均及格，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

者。第二次以後申請者學業總成績平均及格，須超越

前次申請學業成績。 

2、若每次申請學業總成績平均在 75 分以上者，不受(1)

款限制。每次申請操行平均成績須 80 分以上。 

林勝雄教授捐贈清寒獎助學金
限化材系大學部學生或化材系研究生家中

途遭變故無法繼續完成學業者 

1、 第一次申請學業總平均及格，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

上者。第二次以後申請者學業總成績平均及格，須超

越前次申請學業成績。 

2、 若每次申請學業總成績平均在 75 分以上者，不受(1)

款限制。每次申請操行平均成績須 80 分以上。 

陳永渠先生清寒獎助學金 
限化材系大學部學生或化材系研究生家中

途遭變故無法繼續完成學業者 

1、第一次申請者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及格，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者。第二次以後申請者學業總成績須超越前次

申請學業成績。 

2、若每次申請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在 75 分以上者，不受

本條(一)款限制。每次申請操行成績須 80 分以上。

3、新生第一學期或家中突遭變故者不受上述兩條款之限

制。 



以上各獎學金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 9/19(星期三)止，備妥資料後向系上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獎學金名稱 申請對象 申請條件 申請流程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 本系在學之大學部或研究生 
申請者學業總成績平均及格，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

者。並具體說明其申請此獎助學金之原由。 
備妥下列資料→將資料送到系辦公室 

檢附資料： 

一、申請書一份。 

二、入學至前一學期學業及五育成績單正

本一份。（新生第一學期免附） 

 

申請國際學生獎助學金請填寫 

附件 9【化材系國際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優異學生獎學金請填寫請填寫 

附件 8【化材系優異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優異學生獎學金 本系在學學生 

大學部： 

(一)申請者學期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者，並說明具體事蹟；且當學年無請領校內

三千元以上獎學金者。 

碩士班新生(不包含在職專班生) 

(一)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暨一般入學考試之正取生，且

無領取校內獎學金者。 

(二)分配標準暨順序如下： 

(A)本系大學部畢業生經甄試入學者優先。 

(B)本校大學部畢業生經一般入學考試錄取者。 

(C)其他經推甄及一般入學考試者。 

(三)獲得本獎學金資格者如未完成註冊，將取消其資格。

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

學學系 

國際化與雙語教學基金 

本系專任教師與在學之學生 

１、大學部生在大三以前與研究生在研一以前通過托福

(TOFEL)考試紙筆測驗 550 分(含) 以上或電腦測驗

(CBT)成績 213 分(含) 以上或新托福(IBT)考試 79 分

(含) 以上，或 IELTS 成績 6.5 以上。 

２、學生至國外（含大陸）進行訪問或交換學生與專業實

習計畫等活動。 

３、補助教師編寫中英教學教材。 

４、新進助理教授第一次出國進修，獲得國內博士者至國

外學習在三個月以上，獲得國外博士學位者至國外學

習在六個月以上。 

５、對國際化與雙語教學有特殊事蹟或貢獻。 

備妥下列資料→將資料送到系辦公室 

檢附資料： 

一、申請書一份。 

二、相關佐證資料一份。 

 

請填寫 

附件 10【國際化與雙語教學基金申請表】 

藍祺偉老師實驗室獎學金 藍祺偉老師實驗室學生  請填寫附件 11【化材系獎學金申請表】 


